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1号
罪犯何哲煌，男，1997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51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何哲煌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3000元。刑期自2020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1月20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1年7月20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20日与罪犯何哲煌父亲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福清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融司矫调评字第335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认为何哲煌符合实行社区矫正的条件。

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何哲煌于2019年8月至12月，在福清市伙同他人在网络平台开设赌场，从中抽头渔利累计约人民币150000元。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8月至2022年10月共获考核分1357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人民币3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300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何哲煌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 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2号
罪犯高轶，男， 1983年7月17日出生，回族，户籍地北京市东城区。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7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695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高轶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闽01刑终87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日起至2023年12月1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1年1月18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5日与罪犯妻子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于2022年10月11日作出（东司矫调评）字第028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高轶被裁定假释后，建议在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河沿甲3号楼1单元502号接受社区矫正。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高轶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间，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扰乱市场秩序，非法经营数额为253571元。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2月至2022年10月共获考核分2110.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情况。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高轶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3号
罪犯范良鑫，男，199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松溪县。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闽0181刑初177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范良鑫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728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闽01刑终8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0年12月18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刑期自2019年11月1日起至2024年1月31日止。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10日与罪犯父亲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松溪县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10月14日作出（2022）松矫调评字第70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罪犯范良鑫适用社区矫正。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范良鑫于2019年4月，先后通过QQ群向多名网络买家购买大量个人信息，在莆田市雇佣他人利用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亚马逊账号，并且贩卖给多名卖家牟利，获利人民币147280元。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共获考核分214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情况。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7280元，已全部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范良鑫予以假释。

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4号

罪犯陈立坚，男，199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原住福建省福清市。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闽0181刑初783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陈立坚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8万元。刑期自2020年12月4日起至2023年12月3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0年12月18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在押宁德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20日与罪犯妻子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福清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2）融司矫调评字第329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陈立坚符合实行社区矫正的条件。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陈立坚于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底，在福清市，伙同他人以盈利为目的，利用“拱趴大萝卜”APP，组织他人赌博，非法获利5.8万元。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获得考核分2193.3分。表扬3次。该犯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罚金人民币3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5.8万元，已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陈立坚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5号
罪犯林海强，男，1992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2日作出(2021)闽0181刑初6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海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6月25日起至2023年9月24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1年8月18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现属宽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20日与罪犯林海强父亲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福清市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10月11日作出（2022）融司矫调评字第346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认为林海强符合实行社区矫正的条件。

犯罪事实：该犯于2020年7月伙同他人依托“拱扒游戏”APP创建“海尔兄弟”亲友圈赌博群，通过APP上赌“十三水”抽头渔利，共抽水60000元。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9月至2022年10月共获考核分1406.2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人民币17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均已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林海强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 月3 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6号
罪犯黄立梅，男，198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9日作出（2020）闽0103刑初1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立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21)闽01刑终4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7月4日起至2024年1月3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1年5月18日送押福建省宁德监狱服刑改造。我监于2022年9月1日与罪犯黄立梅的父亲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福建省闽清县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2）闽清县矫调评字第125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为罪犯黄立梅适合社区矫正。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黄立梅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3日期间，在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明知是赌博网站，仍伙同他人为对方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帮忙收取赌资，其中被告人黄立梅与同案犯帮忙收取赌资7752696.9元，非法持有信用卡351张，情节严重。系主犯、系坦白。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2021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得1665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黄立梅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7号
罪犯马恭为，男，汉族，1997年1月11日出生，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郴州市。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8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7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恭为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260元。刑期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24年4月1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19年12月23日送押福建省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我监于2022年9月15日与罪犯父亲签订了《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湖南省永兴县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永社调字第102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认为罪犯马恭为具备适用社区矫正的条件。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35分，合计获得3535分，表扬5次。间隔期期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获得353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8260元，均已全部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马恭为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3〕闽宁狱假字第8号
罪犯翁志雄，男，1972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8日作出(2020)闽01刑初第136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翁志雄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刑期自2021年1月20日起至2024年1月19日止。被告人翁志雄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1)闽刑终第1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于2021年5月18日送押宁德监狱服刑改造。现刑期至2024年1月19日止。我监于2022年7月15日，与其弟媳签订《罪犯假释帮教协议书》，福州市马尾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8月17日作出（2022）马社矫调评字第10号《调查评估意见书》，评估意见认为如果对翁志雄适用社区矫正，社会危险性以及对所居住村居的影响较小。我监于2022年9月29日再次发函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社矫局要求出具明确性评估意见其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福州市马尾区社区矫正管理局于2022年11月7日作出马社矫【2022】35号《关于明确罪犯翁志雄假释调查评估意见函的复函》，认为其出具的（2022）马社矫调评字第10号《调查评估意见书》不存在调查结果不明确的情况。现在押宁德监狱服刑人员教育中心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有自首情节。
主要犯罪事实：

该犯于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伙同他人违反海关法规和国家关于固体废物管理的规定，从境外将可用作原料的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运输进境，走私废物共计16768.06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轮提请起始期自2021年6月至2022年10月共获考核分1539.6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原判罚金5万元，已履行罚金5万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罚金5万元，财产性判项履行完毕。

为此，建议对罪犯翁志雄予以假释。特提请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3年1月3日

